
— 1 —

商 丘 市 气 象 局

商丘市气象局关于
加强升放气球活动管理的公告

为进一步规范升放气球活动，强化对升放气球单位的监督管

理，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《通用航空飞

行管制条例》和《升放气球管理办法》（中国气象局 36 号令）等

有关法律和规定，现就加强升放气球安全管理工作公告如下：

一、严格执行升放气球单位资质认定制度

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和系留气球

的单位或个人，必须依法取得《升放气球资质证》。未按规定取

得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不得从事升放气球活动。利用气球开展

各种活动的单位和个人，不得雇请无升放气球资质证的单位升放

气球。

二、严格执行升放气球活动许可制度

升放气球单位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至少提前五日、升放系

留气球至少提前两日向升放气球所在地气象主管机构提出申请，

并按要求如实填写升放气球作业申报表。气象主管机构作出准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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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放的行政许可决定后，方可升放。升放无人驾驶自由气球，还

应当在拟升放两日前持气象主管机构的批准文件向当地飞行管制

部门提出升放申请。

三、严格规范升放气球活动

升放气球单位储运气体及充灌、回收气球必须严格遵守消防、

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管理等有关规定。升放气球必须由取得《升

放气球资质证》单位的作业人员进行操作，现场应当有专人值守，

以预防和处理意外情况。

四、强化施放气球活动监管

升放气球活动具有较大的分散性和流动性，市、县气象部门

将对升放气球活动开展全面检查、巡查，对违规升放气球活动的，

将进行严肃查处。任何单位、个人发现违法升放气球等行为，均

可向当地气象主管部门举报。

商丘市气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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